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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国风景名胜区协会会费管理办法

中国风景名胜区协会（以下简称“协会”）是以国家级和

省级风景名胜区的管理机构为会员主体，包括其他类型自然

保护地管理机构，以及从事与行业相关工作的企事业单位和

个人自愿结成的全国性行业协会、非营利性社会组织。

根据《社会团体登记管理条例》、《国务院办公厅关于进

一步规范行业协会商会收费的通知》（国办发〔2020〕21号）

及民政部、财政部和国家发展改革委关于社会团体会费有关

事项的通知精神和本会章程相关规定，为保障本协会工作、

业务活动的正常开展、加强对会费收缴与使用、管理，更好

地为会员提供服务，特制定会费标准和管理办法如下：

一、会费来源

凡经中国风景名胜区协会批准入会的风景名胜区和与风景

名胜区行业相关的企事业单位、团体、个人等协会会员，均应依

据本办法规定，按时、按标准交纳会费。

二、会费用途

本着“取之于会员，用之于会员，为会员服务，促进行业发展”

的原则，协会会费主要用于为会员提供服务，并按照协会章程规定

开展的旨在推动行业进步的各项活动。包括但不限于通过协会网

站、微信公众号、微视频、出版物等平台，为会员提供多方位、

多形式的服务。

三、会费交纳标准

1. 副会长单位、常务理事单位：50000 元/年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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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.理事单位：10000 元/年

3.会员单位：5000 元/年

4.个人会员：2000 元/年

四、会费交纳和会费管理

1.秘书处作为协会主持日常工作的常设机构，负责协会会费收

取，并严格按照国家法律法规和协会章程规定对收取的会费进行管

理，合理支出，规范使用，真正用于服务行业、服务会员，促进

风景名胜区行业的发展。

2.协会会员自批准入会起开始交纳会费，会员按年度交纳会

费，会费交纳期为全年。会员单位因经济或其他原因影响当年会

费交纳时，应向协会秘书处提出书面申请，经秘书处研究同意

后，方可缓交或减免。

3.会员交纳的会费由协会秘书处出具财政部监制、民政部印

制的“全国性社会团体会费统一票据”，实行统一管理。

4.协会秘书处接受国家有关部门的监督检查，执行财务工作

的年度审计制度，协会会费收支情况每年由秘书处向会员大会、

理事会、常务理事会报告。

五、会费标准执行

本管理办法于 2025年 6月 21日经中国风景名胜区协会

第七次会员大会审议并表决通过，自 2025年 6月 21日起执

行。由中国风景名胜区协会秘书处负责解释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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